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08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尚燁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現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年度偵字第1557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因供自己施用犯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罪，處有

期徒刑壹年肆月。

扣案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物均沒收。

　　事　實

一、乙○○明知大麻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列

管第二級毒品，竟為供自己施用，基於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

而栽種大麻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0月10日15時50分許，另

案為警搜索前之某日不詳時間起，在桃園市○○區○○街00

0號屋頂，將數量不詳之大麻種子放在土壤種植，使之發

芽，而長成大麻植株。嗣於112年10月10日15時50分許，乙

○○因涉嫌公共危險之另案為警搜索，扣得乙○○持用手

機，發覺其中留存上揭大麻植株發芽生長情況之照片檔案，

繼於同年11月2日11時19分許，警方在上址及乙○○位於桃

園市○○區○○街000巷000號居所，分別查扣如附表編號1

至5所示物品，始悉上情。

二、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本件被告乙○○就本判決援引之證據資料俱同意具有證據能

力（見訴字卷第51頁），依臺灣高等法院於107年3月21日檢

送所屬各級地方法院之「刑事判決精簡原則」，茲不再就證

據能力部分加以說明。

貳、實體方面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曾於112年7、8月間，在桃園市○○區○○

街000號屋頂（下稱本案地點）種植大麻，惟否認有何事實

欄所載犯行，辯稱：我於本案地點種植大麻的時間是在112

年的7、8月間，但是後來「小犬」颱風過後，我有再至該地

點查看植株的狀況，經過我確認植株應該是沒有了，應該被

颱風吹走了，所以扣案的3株大麻植株不是我種的，與我無

關云云。

二、經查：

　　（一）被告於112年10月10日15時50分許，因公共危險另案

為警搜索，經警扣得被告持用手機，發覺其中留存大

麻植株發芽生長情況之照片檔案，繼於同年11月2日1

1時19分許，警方在本案地點及被告位於桃園市○○

區○○街000巷000號居所，分別查扣如附表編號1至5

所示之物等情，為被告所不否認，核與證人即員警丁

○○、丙○○到庭結證情節大致相符（見訴字卷第79

至86頁），並有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聲搜第105

2號搜索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112年11月2

日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查獲現場及扣案

物品蒐證照片、被告拍攝大麻植株發芽生長之照片

(偵字1892卷第11頁、54至62頁、63至64頁、111至11

3頁、114頁、116至119頁)，本案地點查扣之植株經

送鑑驗，檢出含有第二級毒品大麻成分，有法務部調

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112年12月29日調科壹字第11223

927220號鑑定書可憑(偵字30253卷第45頁)，是此部

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固辯稱：該查扣之大麻植株不是其所裁種，其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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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裁種的植株應已因颱風風雨而死亡云云。惟證人即

執行本案搜索勤務之員警丙○○到庭結證：第一次搜

索被告時，是因為被告涉有公共危險案件嫌疑，後來

在檢視被告手機內照片時，發現被告有種植大麻植株

的照片，就利用手機照像功能中有將拍攝照片地點之

經緯度標出的資料，特定了被告拍攝種植大麻植株照

片的地點，再由被告帶我們前往現場去勘察採證，被

告種植大麻的本案地點是一處廢棄眷村建築物後方的

屋頂，旁邊是一個雜樹林，該地點並不好找，我們執

行勤務是還是透過空拍機才找到本案地點的正確位

置，且該地點的聯外道路還必須經過一個類似獨木橋

的木頭橋樑，需要攀爬或是跳過去才能到達該地點，

一般人很難到達，從外面道路的位置也看不到有種植

大麻的狀況，當時有發現水管連接到被告住處位置等

語（見訴字卷第82至86頁），由證人丙○○證述內

容，可知本案地點人煙罕至，亦非任何人輕鬆步行即

可抵達之位置，至為明確，若查扣之大麻植株係他人

所種植，斷無可能選擇此難以到達之處，何況本案地

點之大麻植株尚被發現有種植大麻所需器具連接至被

告居所，以此觀之，實不可能為被告以外之人所種

植。再被告自陳：「小犬」颱風走了之後，應該是10

月初，我有去確認植株情況，我當時認為植株已經死

亡、沒有了等語（見訴字卷第87頁），足徵被告於羈

押前至本案地點查看植株狀況時，除其自己栽種之植

株外，亦沒有其他可疑為大麻植株之植物位於本案地

點，則員警查扣之3株大麻植株，除係由在該處種植

大麻植株之被告所栽種外，殊難想像係由其他不特定

之第三人，於被告自112年10月11日羈押於看守所

後，旋即尋獲本案地點，並種植該3株大麻植株。

　　（三）況被告於執行勤務員警於本案地點查獲大麻植株時，

亦無有何否認、懷疑之表示乙節，經證人丙○○證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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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見訴字卷第86頁），為被告所是認（見訴字卷

第87頁），倘該些大麻植株確非被告所栽種，或被告

存有疑慮，何以未明確表達其疑慮? 反而配合員警於

扣押筆錄及目錄表上簽名表示該些植株為其所有，更

於檢察官112年11月2日偵訊時自陳：今天警察上樓查

獲的只有3株是大麻，我於112年9月有上去看，有小

小的發芽，是今天才知道已經長成這樣等語（見偵字

1892卷第125頁），顯見被告所辯，無非臨訟卸責，

無可採信。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辯尚不足採，其犯

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按大麻之栽種，是指將大麻種子置入栽植環境中栽培，包括

播種、插苗、移栽、施肥、灌溉、除草等具體行為。以播種

方式栽種大麻，係以種子播種後至成苗為主要階段，其栽種

行為之既、未遂，以大麻種子經播種後有無出苗而定。換言

之，行為人將大麻種子播種後已出苗者，無待於大麻成長至

可收成之程度，即屬既遂（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81號

判決意旨參照）。查扣案之大麻植株3株，經送鑑定後，其

葉片外觀均具大麻特徵，隨機抽樣1株檢驗含第二級毒品大

麻成分，有前揭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鑑定書存卷可

參，再被告將大麻種子播種後已達出苗而成植株之程度；又

依被告所述，其僅係出於供己施用之目的而栽種大麻，卷內

亦無其他事證足證被告有對外供應大麻情事，此情堪以認

定，是以考量被告栽種目的，及被告栽種大麻數量不多，非

屬大規模種植，堪認情節輕微，是核其所為，係犯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12條第3項之因供自己施用，意圖供製造毒品之

用而栽種大麻罪，其因栽種而持有大麻種子之低度行為，為

栽種之高度行為吸收，不另論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視政府反毒政策及宣

導，明知大麻具有濫用性、成癮性，足以殘害人體健康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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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健全，並助長社會不良風氣，易滋生相關犯罪問題，竟為

供己施用，意圖製造大麻而栽種大麻種子，且已培育大麻植

株3株，所為並不可取，考量被告自陳其係因欲緩解肌肉緊

繃，基於供己施用之動機與目的而為上開犯行，所栽種大麻

之數量不多，無對外流通之情事，情節尚屬輕微，兼衡被告

其學歷為高中畢業，審理時自陳為運動登山家，警詢時自陳

從事攝影工作，須扶養3名未成年子女等生活狀況（見本院

卷第86頁），暨其犯後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

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三、沒收：

　　按大麻之幼苗或植株，縱含有第二級毒品大麻之成分，如未

經加工製造成易於施用之製品，應僅屬製造第二級毒品大麻

之原料而已，尚難認係第二級毒品(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

第2048號、102年度台上字第2465號判決意旨參照)。扣案如

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雖檢驗出大麻成分，有前揭法務部調

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鑑定書在卷可參，惟尚非第二級毒品大

麻，然仍屬供被告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第3項所用之

物；扣案如附表編號2所示物品，係被告所有且供種植大麻

所用之物，業據被告供陳在卷(偵字1892卷第124至126頁、

偵字30253卷第10頁)，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

項規定宣告沒收。至如附表編號3至5所示之物，依卷內證據

資料尚難認附表編號3至5所示之物與本案相關，爰不宣告沒

收，另由檢察官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郁芬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盈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宏任

　　　　　　　　　　　　　　　　　　　 法　官　林育駿

　　　　　　　　　　　　　　　　　　　 法　官  曾淑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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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姚承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

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罌粟或古柯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

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供自己施用而犯前項之罪，且情節輕微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扣案物品

1 大麻植株3株（毛重分別為6公克、8公克、0.3公克）

2 灑水系統1組

3 紫光燈1台

4 風乾機1台

5 吹風機1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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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08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尚燁






                    （現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557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因供自己施用犯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扣案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物均沒收。
　　事　實
一、乙○○明知大麻為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2條第2項第2款所列管第二級毒品，竟為供自己施用，基於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0月10日15時50分許，另案為警搜索前之某日不詳時間起，在桃園市○○區○○街000號屋頂，將數量不詳之大麻種子放在土壤種植，使之發芽，而長成大麻植株。嗣於112年10月10日15時50分許，乙○○因涉嫌公共危險之另案為警搜索，扣得乙○○持用手機，發覺其中留存上揭大麻植株發芽生長情況之照片檔案，繼於同年11月2日11時19分許，警方在上址及乙○○位於桃園市○○區○○街000巷000號居所，分別查扣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物品，始悉上情。
二、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件被告乙○○就本判決援引之證據資料俱同意具有證據能力（見訴字卷第51頁），依臺灣高等法院於107年3月21日檢送所屬各級地方法院之「刑事判決精簡原則」，茲不再就證據能力部分加以說明。
貳、實體方面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曾於112年7、8月間，在桃園市○○區○○街000號屋頂（下稱本案地點）種植大麻，惟否認有何事實欄所載犯行，辯稱：我於本案地點種植大麻的時間是在112年的7、8月間，但是後來「小犬」颱風過後，我有再至該地點查看植株的狀況，經過我確認植株應該是沒有了，應該被颱風吹走了，所以扣案的3株大麻植株不是我種的，與我無關云云。
二、經查：
　　（一）被告於112年10月10日15時50分許，因公共危險另案為警搜索，經警扣得被告持用手機，發覺其中留存大麻植株發芽生長情況之照片檔案，繼於同年11月2日11時19分許，警方在本案地點及被告位於桃園市○○區○○街000巷000號居所，分別查扣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之物等情，為被告所不否認，核與證人即員警丁○○、丙○○到庭結證情節大致相符（見訴字卷第79至86頁），並有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聲搜第1052號搜索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112年11月2日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查獲現場及扣案物品蒐證照片、被告拍攝大麻植株發芽生長之照片(偵字1892卷第11頁、54至62頁、63至64頁、111至113頁、114頁、116至119頁)，本案地點查扣之植株經送鑑驗，檢出含有第二級毒品大麻成分，有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112年12月29日調科壹字第11223927220號鑑定書可憑(偵字30253卷第45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固辯稱：該查扣之大麻植株不是其所裁種，其先前裁種的植株應已因颱風風雨而死亡云云。惟證人即執行本案搜索勤務之員警丙○○到庭結證：第一次搜索被告時，是因為被告涉有公共危險案件嫌疑，後來在檢視被告手機內照片時，發現被告有種植大麻植株的照片，就利用手機照像功能中有將拍攝照片地點之經緯度標出的資料，特定了被告拍攝種植大麻植株照片的地點，再由被告帶我們前往現場去勘察採證，被告種植大麻的本案地點是一處廢棄眷村建築物後方的屋頂，旁邊是一個雜樹林，該地點並不好找，我們執行勤務是還是透過空拍機才找到本案地點的正確位置，且該地點的聯外道路還必須經過一個類似獨木橋的木頭橋樑，需要攀爬或是跳過去才能到達該地點，一般人很難到達，從外面道路的位置也看不到有種植大麻的狀況，當時有發現水管連接到被告住處位置等語（見訴字卷第82至86頁），由證人丙○○證述內容，可知本案地點人煙罕至，亦非任何人輕鬆步行即可抵達之位置，至為明確，若查扣之大麻植株係他人所種植，斷無可能選擇此難以到達之處，何況本案地點之大麻植株尚被發現有種植大麻所需器具連接至被告居所，以此觀之，實不可能為被告以外之人所種植。再被告自陳：「小犬」颱風走了之後，應該是10月初，我有去確認植株情況，我當時認為植株已經死亡、沒有了等語（見訴字卷第87頁），足徵被告於羈押前至本案地點查看植株狀況時，除其自己栽種之植株外，亦沒有其他可疑為大麻植株之植物位於本案地點，則員警查扣之3株大麻植株，除係由在該處種植大麻植株之被告所栽種外，殊難想像係由其他不特定之第三人，於被告自112年10月11日羈押於看守所後，旋即尋獲本案地點，並種植該3株大麻植株。
　　（三）況被告於執行勤務員警於本案地點查獲大麻植株時，亦無有何否認、懷疑之表示乙節，經證人丙○○證述明確（見訴字卷第86頁），為被告所是認（見訴字卷第87頁），倘該些大麻植株確非被告所栽種，或被告存有疑慮，何以未明確表達其疑慮? 反而配合員警於扣押筆錄及目錄表上簽名表示該些植株為其所有，更於檢察官112年11月2日偵訊時自陳：今天警察上樓查獲的只有3株是大麻，我於112年9月有上去看，有小小的發芽，是今天才知道已經長成這樣等語（見偵字1892卷第125頁），顯見被告所辯，無非臨訟卸責，無可採信。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辯尚不足採，其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按大麻之栽種，是指將大麻種子置入栽植環境中栽培，包括播種、插苗、移栽、施肥、灌溉、除草等具體行為。以播種方式栽種大麻，係以種子播種後至成苗為主要階段，其栽種行為之既、未遂，以大麻種子經播種後有無出苗而定。換言之，行為人將大麻種子播種後已出苗者，無待於大麻成長至可收成之程度，即屬既遂（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8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扣案之大麻植株3株，經送鑑定後，其葉片外觀均具大麻特徵，隨機抽樣1株檢驗含第二級毒品大麻成分，有前揭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鑑定書存卷可參，再被告將大麻種子播種後已達出苗而成植株之程度；又依被告所述，其僅係出於供己施用之目的而栽種大麻，卷內亦無其他事證足證被告有對外供應大麻情事，此情堪以認定，是以考量被告栽種目的，及被告栽種大麻數量不多，非屬大規模種植，堪認情節輕微，是核其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第3項之因供自己施用，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罪，其因栽種而持有大麻種子之低度行為，為栽種之高度行為吸收，不另論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視政府反毒政策及宣導，明知大麻具有濫用性、成癮性，足以殘害人體健康及身心健全，並助長社會不良風氣，易滋生相關犯罪問題，竟為供己施用，意圖製造大麻而栽種大麻種子，且已培育大麻植株3株，所為並不可取，考量被告自陳其係因欲緩解肌肉緊繃，基於供己施用之動機與目的而為上開犯行，所栽種大麻之數量不多，無對外流通之情事，情節尚屬輕微，兼衡被告其學歷為高中畢業，審理時自陳為運動登山家，警詢時自陳從事攝影工作，須扶養3名未成年子女等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86頁），暨其犯後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三、沒收：
　　按大麻之幼苗或植株，縱含有第二級毒品大麻之成分，如未經加工製造成易於施用之製品，應僅屬製造第二級毒品大麻之原料而已，尚難認係第二級毒品(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048號、102年度台上字第2465號判決意旨參照)。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雖檢驗出大麻成分，有前揭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鑑定書在卷可參，惟尚非第二級毒品大麻，然仍屬供被告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第3項所用之物；扣案如附表編號2所示物品，係被告所有且供種植大麻所用之物，業據被告供陳在卷(偵字1892卷第124至126頁、偵字30253卷第10頁)，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至如附表編號3至5所示之物，依卷內證據資料尚難認附表編號3至5所示之物與本案相關，爰不宣告沒收，另由檢察官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郁芬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盈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宏任
　　　　　　　　　　　　　　　　　　　 法　官　林育駿
　　　　　　　　　　　　　　　　　　　 法　官  曾淑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姚承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
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罌粟或古柯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供自己施用而犯前項之罪，且情節輕微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扣案物品



		1

		大麻植株3株（毛重分別為6公克、8公克、0.3公克）



		2

		灑水系統1組



		3

		紫光燈1台



		4

		風乾機1台



		5

		吹風機1台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08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尚燁



                    （現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年度偵字第1557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因供自己施用犯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罪，處有期
徒刑壹年肆月。
扣案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物均沒收。
　　事　實
一、乙○○明知大麻為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2條第2項第2款所列管第
    二級毒品，竟為供自己施用，基於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
    種大麻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0月10日15時50分許，另案為
    警搜索前之某日不詳時間起，在桃園市○○區○○街000號屋頂
    ，將數量不詳之大麻種子放在土壤種植，使之發芽，而長成
    大麻植株。嗣於112年10月10日15時50分許，乙○○因涉嫌公
    共危險之另案為警搜索，扣得乙○○持用手機，發覺其中留存
    上揭大麻植株發芽生長情況之照片檔案，繼於同年11月2日1
    1時19分許，警方在上址及乙○○位於桃園市○○區○○街000巷00
    0號居所，分別查扣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物品，始悉上情。
二、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件被告乙○○就本判決援引之證據資料俱同意具有證據能力
    （見訴字卷第51頁），依臺灣高等法院於107年3月21日檢送
    所屬各級地方法院之「刑事判決精簡原則」，茲不再就證據
    能力部分加以說明。
貳、實體方面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曾於112年7、8月間，在桃園市○○區○○街000
    號屋頂（下稱本案地點）種植大麻，惟否認有何事實欄所載
    犯行，辯稱：我於本案地點種植大麻的時間是在112年的7、
    8月間，但是後來「小犬」颱風過後，我有再至該地點查看
    植株的狀況，經過我確認植株應該是沒有了，應該被颱風吹
    走了，所以扣案的3株大麻植株不是我種的，與我無關云云
    。
二、經查：
　　（一）被告於112年10月10日15時50分許，因公共危險另案
          為警搜索，經警扣得被告持用手機，發覺其中留存大
          麻植株發芽生長情況之照片檔案，繼於同年11月2日1
          1時19分許，警方在本案地點及被告位於桃園市○○區○
          ○街000巷000號居所，分別查扣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
          之物等情，為被告所不否認，核與證人即員警丁○○、
          丙○○到庭結證情節大致相符（見訴字卷第79至86頁）
          ，並有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聲搜第1052號搜索
          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112年11月2日搜索扣
          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查獲現場及扣案物品蒐證
          照片、被告拍攝大麻植株發芽生長之照片(偵字1892
          卷第11頁、54至62頁、63至64頁、111至113頁、114
          頁、116至119頁)，本案地點查扣之植株經送鑑驗，
          檢出含有第二級毒品大麻成分，有法務部調查局濫用
          藥物實驗室112年12月29日調科壹字第11223927220號
          鑑定書可憑(偵字30253卷第45頁)，是此部分事實，
          首堪認定。
　　（二）被告固辯稱：該查扣之大麻植株不是其所裁種，其先
          前裁種的植株應已因颱風風雨而死亡云云。惟證人即
          執行本案搜索勤務之員警丙○○到庭結證：第一次搜索
          被告時，是因為被告涉有公共危險案件嫌疑，後來在
          檢視被告手機內照片時，發現被告有種植大麻植株的
          照片，就利用手機照像功能中有將拍攝照片地點之經
          緯度標出的資料，特定了被告拍攝種植大麻植株照片
          的地點，再由被告帶我們前往現場去勘察採證，被告
          種植大麻的本案地點是一處廢棄眷村建築物後方的屋
          頂，旁邊是一個雜樹林，該地點並不好找，我們執行
          勤務是還是透過空拍機才找到本案地點的正確位置，
          且該地點的聯外道路還必須經過一個類似獨木橋的木
          頭橋樑，需要攀爬或是跳過去才能到達該地點，一般
          人很難到達，從外面道路的位置也看不到有種植大麻
          的狀況，當時有發現水管連接到被告住處位置等語（
          見訴字卷第82至86頁），由證人丙○○證述內容，可知
          本案地點人煙罕至，亦非任何人輕鬆步行即可抵達之
          位置，至為明確，若查扣之大麻植株係他人所種植，
          斷無可能選擇此難以到達之處，何況本案地點之大麻
          植株尚被發現有種植大麻所需器具連接至被告居所，
          以此觀之，實不可能為被告以外之人所種植。再被告
          自陳：「小犬」颱風走了之後，應該是10月初，我有
          去確認植株情況，我當時認為植株已經死亡、沒有了
          等語（見訴字卷第87頁），足徵被告於羈押前至本案
          地點查看植株狀況時，除其自己栽種之植株外，亦沒
          有其他可疑為大麻植株之植物位於本案地點，則員警
          查扣之3株大麻植株，除係由在該處種植大麻植株之
          被告所栽種外，殊難想像係由其他不特定之第三人，
          於被告自112年10月11日羈押於看守所後，旋即尋獲
          本案地點，並種植該3株大麻植株。
　　（三）況被告於執行勤務員警於本案地點查獲大麻植株時，
          亦無有何否認、懷疑之表示乙節，經證人丙○○證述明
          確（見訴字卷第86頁），為被告所是認（見訴字卷第
          87頁），倘該些大麻植株確非被告所栽種，或被告存
          有疑慮，何以未明確表達其疑慮? 反而配合員警於扣
          押筆錄及目錄表上簽名表示該些植株為其所有，更於
          檢察官112年11月2日偵訊時自陳：今天警察上樓查獲
          的只有3株是大麻，我於112年9月有上去看，有小小
          的發芽，是今天才知道已經長成這樣等語（見偵字18
          92卷第125頁），顯見被告所辯，無非臨訟卸責，無
          可採信。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辯尚不足採，其犯
          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按大麻之栽種，是指將大麻種子置入栽植環境中栽培，包括
    播種、插苗、移栽、施肥、灌溉、除草等具體行為。以播種
    方式栽種大麻，係以種子播種後至成苗為主要階段，其栽種
    行為之既、未遂，以大麻種子經播種後有無出苗而定。換言
    之，行為人將大麻種子播種後已出苗者，無待於大麻成長至
    可收成之程度，即屬既遂（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81號
    判決意旨參照）。查扣案之大麻植株3株，經送鑑定後，其
    葉片外觀均具大麻特徵，隨機抽樣1株檢驗含第二級毒品大
    麻成分，有前揭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鑑定書存卷可
    參，再被告將大麻種子播種後已達出苗而成植株之程度；又
    依被告所述，其僅係出於供己施用之目的而栽種大麻，卷內
    亦無其他事證足證被告有對外供應大麻情事，此情堪以認定
    ，是以考量被告栽種目的，及被告栽種大麻數量不多，非屬
    大規模種植，堪認情節輕微，是核其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第12條第3項之因供自己施用，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
    而栽種大麻罪，其因栽種而持有大麻種子之低度行為，為栽
    種之高度行為吸收，不另論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視政府反毒政策及宣
    導，明知大麻具有濫用性、成癮性，足以殘害人體健康及身
    心健全，並助長社會不良風氣，易滋生相關犯罪問題，竟為
    供己施用，意圖製造大麻而栽種大麻種子，且已培育大麻植
    株3株，所為並不可取，考量被告自陳其係因欲緩解肌肉緊
    繃，基於供己施用之動機與目的而為上開犯行，所栽種大麻
    之數量不多，無對外流通之情事，情節尚屬輕微，兼衡被告
    其學歷為高中畢業，審理時自陳為運動登山家，警詢時自陳
    從事攝影工作，須扶養3名未成年子女等生活狀況（見本院
    卷第86頁），暨其犯後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
    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三、沒收：
　　按大麻之幼苗或植株，縱含有第二級毒品大麻之成分，如未
    經加工製造成易於施用之製品，應僅屬製造第二級毒品大麻
    之原料而已，尚難認係第二級毒品(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
    第2048號、102年度台上字第2465號判決意旨參照)。扣案如
    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雖檢驗出大麻成分，有前揭法務部調
    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鑑定書在卷可參，惟尚非第二級毒品大
    麻，然仍屬供被告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第3項所用之
    物；扣案如附表編號2所示物品，係被告所有且供種植大麻
    所用之物，業據被告供陳在卷(偵字1892卷第124至126頁、
    偵字30253卷第10頁)，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
    項規定宣告沒收。至如附表編號3至5所示之物，依卷內證據
    資料尚難認附表編號3至5所示之物與本案相關，爰不宣告沒
    收，另由檢察官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郁芬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盈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宏任
　　　　　　　　　　　　　　　　　　　 法　官　林育駿
　　　　　　　　　　　　　　　　　　　 法　官  曾淑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姚承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
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罌粟或古柯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
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供自己施用而犯前項之罪，且情節輕微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扣案物品 1 大麻植株3株（毛重分別為6公克、8公克、0.3公克） 2 灑水系統1組 3 紫光燈1台 4 風乾機1台 5 吹風機1台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08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尚燁






                    （現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557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因供自己施用犯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扣案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物均沒收。
　　事　實
一、乙○○明知大麻為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2條第2項第2款所列管第二級毒品，竟為供自己施用，基於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0月10日15時50分許，另案為警搜索前之某日不詳時間起，在桃園市○○區○○街000號屋頂，將數量不詳之大麻種子放在土壤種植，使之發芽，而長成大麻植株。嗣於112年10月10日15時50分許，乙○○因涉嫌公共危險之另案為警搜索，扣得乙○○持用手機，發覺其中留存上揭大麻植株發芽生長情況之照片檔案，繼於同年11月2日11時19分許，警方在上址及乙○○位於桃園市○○區○○街000巷000號居所，分別查扣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物品，始悉上情。
二、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件被告乙○○就本判決援引之證據資料俱同意具有證據能力（見訴字卷第51頁），依臺灣高等法院於107年3月21日檢送所屬各級地方法院之「刑事判決精簡原則」，茲不再就證據能力部分加以說明。
貳、實體方面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曾於112年7、8月間，在桃園市○○區○○街000號屋頂（下稱本案地點）種植大麻，惟否認有何事實欄所載犯行，辯稱：我於本案地點種植大麻的時間是在112年的7、8月間，但是後來「小犬」颱風過後，我有再至該地點查看植株的狀況，經過我確認植株應該是沒有了，應該被颱風吹走了，所以扣案的3株大麻植株不是我種的，與我無關云云。
二、經查：
　　（一）被告於112年10月10日15時50分許，因公共危險另案為警搜索，經警扣得被告持用手機，發覺其中留存大麻植株發芽生長情況之照片檔案，繼於同年11月2日11時19分許，警方在本案地點及被告位於桃園市○○區○○街000巷000號居所，分別查扣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之物等情，為被告所不否認，核與證人即員警丁○○、丙○○到庭結證情節大致相符（見訴字卷第79至86頁），並有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聲搜第1052號搜索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112年11月2日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查獲現場及扣案物品蒐證照片、被告拍攝大麻植株發芽生長之照片(偵字1892卷第11頁、54至62頁、63至64頁、111至113頁、114頁、116至119頁)，本案地點查扣之植株經送鑑驗，檢出含有第二級毒品大麻成分，有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112年12月29日調科壹字第11223927220號鑑定書可憑(偵字30253卷第45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固辯稱：該查扣之大麻植株不是其所裁種，其先前裁種的植株應已因颱風風雨而死亡云云。惟證人即執行本案搜索勤務之員警丙○○到庭結證：第一次搜索被告時，是因為被告涉有公共危險案件嫌疑，後來在檢視被告手機內照片時，發現被告有種植大麻植株的照片，就利用手機照像功能中有將拍攝照片地點之經緯度標出的資料，特定了被告拍攝種植大麻植株照片的地點，再由被告帶我們前往現場去勘察採證，被告種植大麻的本案地點是一處廢棄眷村建築物後方的屋頂，旁邊是一個雜樹林，該地點並不好找，我們執行勤務是還是透過空拍機才找到本案地點的正確位置，且該地點的聯外道路還必須經過一個類似獨木橋的木頭橋樑，需要攀爬或是跳過去才能到達該地點，一般人很難到達，從外面道路的位置也看不到有種植大麻的狀況，當時有發現水管連接到被告住處位置等語（見訴字卷第82至86頁），由證人丙○○證述內容，可知本案地點人煙罕至，亦非任何人輕鬆步行即可抵達之位置，至為明確，若查扣之大麻植株係他人所種植，斷無可能選擇此難以到達之處，何況本案地點之大麻植株尚被發現有種植大麻所需器具連接至被告居所，以此觀之，實不可能為被告以外之人所種植。再被告自陳：「小犬」颱風走了之後，應該是10月初，我有去確認植株情況，我當時認為植株已經死亡、沒有了等語（見訴字卷第87頁），足徵被告於羈押前至本案地點查看植株狀況時，除其自己栽種之植株外，亦沒有其他可疑為大麻植株之植物位於本案地點，則員警查扣之3株大麻植株，除係由在該處種植大麻植株之被告所栽種外，殊難想像係由其他不特定之第三人，於被告自112年10月11日羈押於看守所後，旋即尋獲本案地點，並種植該3株大麻植株。
　　（三）況被告於執行勤務員警於本案地點查獲大麻植株時，亦無有何否認、懷疑之表示乙節，經證人丙○○證述明確（見訴字卷第86頁），為被告所是認（見訴字卷第87頁），倘該些大麻植株確非被告所栽種，或被告存有疑慮，何以未明確表達其疑慮? 反而配合員警於扣押筆錄及目錄表上簽名表示該些植株為其所有，更於檢察官112年11月2日偵訊時自陳：今天警察上樓查獲的只有3株是大麻，我於112年9月有上去看，有小小的發芽，是今天才知道已經長成這樣等語（見偵字1892卷第125頁），顯見被告所辯，無非臨訟卸責，無可採信。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辯尚不足採，其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按大麻之栽種，是指將大麻種子置入栽植環境中栽培，包括播種、插苗、移栽、施肥、灌溉、除草等具體行為。以播種方式栽種大麻，係以種子播種後至成苗為主要階段，其栽種行為之既、未遂，以大麻種子經播種後有無出苗而定。換言之，行為人將大麻種子播種後已出苗者，無待於大麻成長至可收成之程度，即屬既遂（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8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扣案之大麻植株3株，經送鑑定後，其葉片外觀均具大麻特徵，隨機抽樣1株檢驗含第二級毒品大麻成分，有前揭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鑑定書存卷可參，再被告將大麻種子播種後已達出苗而成植株之程度；又依被告所述，其僅係出於供己施用之目的而栽種大麻，卷內亦無其他事證足證被告有對外供應大麻情事，此情堪以認定，是以考量被告栽種目的，及被告栽種大麻數量不多，非屬大規模種植，堪認情節輕微，是核其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第3項之因供自己施用，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罪，其因栽種而持有大麻種子之低度行為，為栽種之高度行為吸收，不另論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視政府反毒政策及宣導，明知大麻具有濫用性、成癮性，足以殘害人體健康及身心健全，並助長社會不良風氣，易滋生相關犯罪問題，竟為供己施用，意圖製造大麻而栽種大麻種子，且已培育大麻植株3株，所為並不可取，考量被告自陳其係因欲緩解肌肉緊繃，基於供己施用之動機與目的而為上開犯行，所栽種大麻之數量不多，無對外流通之情事，情節尚屬輕微，兼衡被告其學歷為高中畢業，審理時自陳為運動登山家，警詢時自陳從事攝影工作，須扶養3名未成年子女等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86頁），暨其犯後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三、沒收：
　　按大麻之幼苗或植株，縱含有第二級毒品大麻之成分，如未經加工製造成易於施用之製品，應僅屬製造第二級毒品大麻之原料而已，尚難認係第二級毒品(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048號、102年度台上字第2465號判決意旨參照)。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雖檢驗出大麻成分，有前揭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鑑定書在卷可參，惟尚非第二級毒品大麻，然仍屬供被告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第3項所用之物；扣案如附表編號2所示物品，係被告所有且供種植大麻所用之物，業據被告供陳在卷(偵字1892卷第124至126頁、偵字30253卷第10頁)，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至如附表編號3至5所示之物，依卷內證據資料尚難認附表編號3至5所示之物與本案相關，爰不宣告沒收，另由檢察官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郁芬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盈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宏任
　　　　　　　　　　　　　　　　　　　 法　官　林育駿
　　　　　　　　　　　　　　　　　　　 法　官  曾淑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姚承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
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罌粟或古柯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供自己施用而犯前項之罪，且情節輕微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扣案物品



		1

		大麻植株3株（毛重分別為6公克、8公克、0.3公克）



		2

		灑水系統1組



		3

		紫光燈1台



		4

		風乾機1台



		5

		吹風機1台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08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尚燁



                    （現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557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因供自己施用犯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扣案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物均沒收。
　　事　實
一、乙○○明知大麻為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2條第2項第2款所列管第二級毒品，竟為供自己施用，基於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0月10日15時50分許，另案為警搜索前之某日不詳時間起，在桃園市○○區○○街000號屋頂，將數量不詳之大麻種子放在土壤種植，使之發芽，而長成大麻植株。嗣於112年10月10日15時50分許，乙○○因涉嫌公共危險之另案為警搜索，扣得乙○○持用手機，發覺其中留存上揭大麻植株發芽生長情況之照片檔案，繼於同年11月2日11時19分許，警方在上址及乙○○位於桃園市○○區○○街000巷000號居所，分別查扣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物品，始悉上情。
二、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件被告乙○○就本判決援引之證據資料俱同意具有證據能力（見訴字卷第51頁），依臺灣高等法院於107年3月21日檢送所屬各級地方法院之「刑事判決精簡原則」，茲不再就證據能力部分加以說明。
貳、實體方面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曾於112年7、8月間，在桃園市○○區○○街000號屋頂（下稱本案地點）種植大麻，惟否認有何事實欄所載犯行，辯稱：我於本案地點種植大麻的時間是在112年的7、8月間，但是後來「小犬」颱風過後，我有再至該地點查看植株的狀況，經過我確認植株應該是沒有了，應該被颱風吹走了，所以扣案的3株大麻植株不是我種的，與我無關云云。
二、經查：
　　（一）被告於112年10月10日15時50分許，因公共危險另案為警搜索，經警扣得被告持用手機，發覺其中留存大麻植株發芽生長情況之照片檔案，繼於同年11月2日11時19分許，警方在本案地點及被告位於桃園市○○區○○街000巷000號居所，分別查扣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之物等情，為被告所不否認，核與證人即員警丁○○、丙○○到庭結證情節大致相符（見訴字卷第79至86頁），並有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聲搜第1052號搜索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112年11月2日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查獲現場及扣案物品蒐證照片、被告拍攝大麻植株發芽生長之照片(偵字1892卷第11頁、54至62頁、63至64頁、111至113頁、114頁、116至119頁)，本案地點查扣之植株經送鑑驗，檢出含有第二級毒品大麻成分，有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112年12月29日調科壹字第11223927220號鑑定書可憑(偵字30253卷第45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固辯稱：該查扣之大麻植株不是其所裁種，其先前裁種的植株應已因颱風風雨而死亡云云。惟證人即執行本案搜索勤務之員警丙○○到庭結證：第一次搜索被告時，是因為被告涉有公共危險案件嫌疑，後來在檢視被告手機內照片時，發現被告有種植大麻植株的照片，就利用手機照像功能中有將拍攝照片地點之經緯度標出的資料，特定了被告拍攝種植大麻植株照片的地點，再由被告帶我們前往現場去勘察採證，被告種植大麻的本案地點是一處廢棄眷村建築物後方的屋頂，旁邊是一個雜樹林，該地點並不好找，我們執行勤務是還是透過空拍機才找到本案地點的正確位置，且該地點的聯外道路還必須經過一個類似獨木橋的木頭橋樑，需要攀爬或是跳過去才能到達該地點，一般人很難到達，從外面道路的位置也看不到有種植大麻的狀況，當時有發現水管連接到被告住處位置等語（見訴字卷第82至86頁），由證人丙○○證述內容，可知本案地點人煙罕至，亦非任何人輕鬆步行即可抵達之位置，至為明確，若查扣之大麻植株係他人所種植，斷無可能選擇此難以到達之處，何況本案地點之大麻植株尚被發現有種植大麻所需器具連接至被告居所，以此觀之，實不可能為被告以外之人所種植。再被告自陳：「小犬」颱風走了之後，應該是10月初，我有去確認植株情況，我當時認為植株已經死亡、沒有了等語（見訴字卷第87頁），足徵被告於羈押前至本案地點查看植株狀況時，除其自己栽種之植株外，亦沒有其他可疑為大麻植株之植物位於本案地點，則員警查扣之3株大麻植株，除係由在該處種植大麻植株之被告所栽種外，殊難想像係由其他不特定之第三人，於被告自112年10月11日羈押於看守所後，旋即尋獲本案地點，並種植該3株大麻植株。
　　（三）況被告於執行勤務員警於本案地點查獲大麻植株時，亦無有何否認、懷疑之表示乙節，經證人丙○○證述明確（見訴字卷第86頁），為被告所是認（見訴字卷第87頁），倘該些大麻植株確非被告所栽種，或被告存有疑慮，何以未明確表達其疑慮? 反而配合員警於扣押筆錄及目錄表上簽名表示該些植株為其所有，更於檢察官112年11月2日偵訊時自陳：今天警察上樓查獲的只有3株是大麻，我於112年9月有上去看，有小小的發芽，是今天才知道已經長成這樣等語（見偵字1892卷第125頁），顯見被告所辯，無非臨訟卸責，無可採信。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辯尚不足採，其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按大麻之栽種，是指將大麻種子置入栽植環境中栽培，包括播種、插苗、移栽、施肥、灌溉、除草等具體行為。以播種方式栽種大麻，係以種子播種後至成苗為主要階段，其栽種行為之既、未遂，以大麻種子經播種後有無出苗而定。換言之，行為人將大麻種子播種後已出苗者，無待於大麻成長至可收成之程度，即屬既遂（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8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扣案之大麻植株3株，經送鑑定後，其葉片外觀均具大麻特徵，隨機抽樣1株檢驗含第二級毒品大麻成分，有前揭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鑑定書存卷可參，再被告將大麻種子播種後已達出苗而成植株之程度；又依被告所述，其僅係出於供己施用之目的而栽種大麻，卷內亦無其他事證足證被告有對外供應大麻情事，此情堪以認定，是以考量被告栽種目的，及被告栽種大麻數量不多，非屬大規模種植，堪認情節輕微，是核其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第3項之因供自己施用，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罪，其因栽種而持有大麻種子之低度行為，為栽種之高度行為吸收，不另論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視政府反毒政策及宣導，明知大麻具有濫用性、成癮性，足以殘害人體健康及身心健全，並助長社會不良風氣，易滋生相關犯罪問題，竟為供己施用，意圖製造大麻而栽種大麻種子，且已培育大麻植株3株，所為並不可取，考量被告自陳其係因欲緩解肌肉緊繃，基於供己施用之動機與目的而為上開犯行，所栽種大麻之數量不多，無對外流通之情事，情節尚屬輕微，兼衡被告其學歷為高中畢業，審理時自陳為運動登山家，警詢時自陳從事攝影工作，須扶養3名未成年子女等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86頁），暨其犯後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三、沒收：
　　按大麻之幼苗或植株，縱含有第二級毒品大麻之成分，如未經加工製造成易於施用之製品，應僅屬製造第二級毒品大麻之原料而已，尚難認係第二級毒品(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048號、102年度台上字第2465號判決意旨參照)。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雖檢驗出大麻成分，有前揭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鑑定書在卷可參，惟尚非第二級毒品大麻，然仍屬供被告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第3項所用之物；扣案如附表編號2所示物品，係被告所有且供種植大麻所用之物，業據被告供陳在卷(偵字1892卷第124至126頁、偵字30253卷第10頁)，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至如附表編號3至5所示之物，依卷內證據資料尚難認附表編號3至5所示之物與本案相關，爰不宣告沒收，另由檢察官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郁芬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盈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宏任
　　　　　　　　　　　　　　　　　　　 法　官　林育駿
　　　　　　　　　　　　　　　　　　　 法　官  曾淑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姚承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
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罌粟或古柯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供自己施用而犯前項之罪，且情節輕微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扣案物品 1 大麻植株3株（毛重分別為6公克、8公克、0.3公克） 2 灑水系統1組 3 紫光燈1台 4 風乾機1台 5 吹風機1台 



